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74號

抗  告  人  聯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鴻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萬德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鴻山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萬德營造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

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304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更正為「抗告人以新臺幣柒仟柒佰捌拾萬元或

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

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本票，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不得向付

款人為付款之提示。」。

　　理　由

一、按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

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

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設。強制

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乃規定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處分裁定送

達同時或送達前為之，以避免程序稽延，保障債權人權益。

是債權人對於駁回其假處分聲請之裁定乃至命供擔保金額於

其不利之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倘依民事訴訟法第533

條準用第528條第2項規定，通知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使債

務人事先知悉債權人對其聲請假處分情事，此與上揭強制執

行法保護債權人之立法意旨有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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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假處分，禁止相

對人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不服原裁定命供擔保金額部

分，提起抗告，仍有維持假處分隱密性之必要，爰不通知相

對人陳述意見，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本件相對人因假處分不能提示如原裁定附表

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所受損害，應為不能即時取得票

款所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原裁定卻以系爭本票之票面總金

額附加週年利率6%之利息核定擔保金額，實屬過高。另原裁

定未准許伊以等值之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亦有不

當。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酌定擔保金額逾新臺

幣（下同）1,714萬2,300元部分，並准許抗告人以等值之第

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532條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

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

法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定，並依同法第533條準用於假處

分程序。經查：

　㈠就假處分之請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其承攬相對人承包之臺北市○○區○○段00地號

土地地上權案新建工程立體連通空橋工程（下稱系爭工

程），其交付相對人系爭本票為履約保證及預付訂金保證，

嗣相對人簽發支票已因存款不足退票高達110張，金額合計

達5,461萬8,709元，相對人恐難以支付其請領之工程款及後

續繼續施工之款項，其依民法第265條不安抗辯權及同時履

行抗辯權規定，請求相對人先為給付，相對人若提示其簽發

之系爭本票。將造成其巨大損害等情，並提出系爭本票、系

爭工程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第二類票據

信用資料查覆單等資料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5至37、43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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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處分之原因部分：

　　抗告人主張其並無違約，惟於114年11月13日接獲相對人之

板橋漢生郵局同年月12日00014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

信函），內容指摘其擅自停工，就已計價未撥款部分將暫停

撥款，充做損害賠償金用途，且要求其於114年11月12日前

復工，並追回停工工期，否則將以拒絕履約論，其恐相對人

以其已違約為由而提示系爭本票，本件如不即時禁止相對人

處分系爭本票，將造成標的物之現狀變更，則其請求相對人

返還系爭本票之權利，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等情，並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在卷為佐（見原法院卷第57至

60頁），應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釋明，雖其釋明尚

有不足，但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㈢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

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

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

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

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又債權人

聲請禁止債務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終結前向付款人為付

款之提示，則債務人因該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乃債權人於

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終結後無支付能力，致債務人提示系爭

支票後無法取得系爭支票票款（含依票據法第133條規定所

得請求之利息）。故應以系爭支票票面金額附加得請求之利

息定之擔保金額為適當（本院暨所屬法院108年度法律座談

會民事類提案第24號研討結果參照）。次按發票人得記載對

於票據金額支付利息及其利率。利率未經載明時，定為年利

6釐，票據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抗告人

請求假處分系爭本票票面金額共為5,714萬1,000元，且系爭

本票並未載明利率，審酌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效力不能行使

票據權利，且系爭本票面額合計為5,714萬1,000元，抗告人

尚未提起本案訴訟，如以系爭本票全額起訴，為得上訴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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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之訴訟事件，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

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期限，依序為2年、2年6月、1年6

月，推估本件禁止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為付款提示之期間約為

6年，則相對人因未能即時獲取系爭本票票款之損失約為7,7

71萬1,760元（計算式：5,714萬1,000元＋5,714萬1,000元

6%6＝7,771萬1,760元），取其概數，爰酌定抗告人之

擔保金額為7,780萬元。至抗告人雖主張應依法定利率年息

5%計算利息，核與票據法第1項、第2項規定不符，尚不足

採。另抗告人陳明願提供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

讓定期存單供擔保部分，核與現金相當，應予准許，附此敘

明。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命抗告人以7,780萬元供擔保後，相對人

就系爭本票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為付款之

提示，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所命之擔保金額

過高，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請求以等值之第

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部分，核無不

可，爰更正原裁定主文第1項如本件主文第3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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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74號
抗  告  人  聯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鴻聯  




相  對  人  萬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鴻山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萬德營造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30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更正為「抗告人以新臺幣柒仟柒佰捌拾萬元或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本票，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
　　理　由
一、按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設。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乃規定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處分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前為之，以避免程序稽延，保障債權人權益。是債權人對於駁回其假處分聲請之裁定乃至命供擔保金額於其不利之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倘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8條第2項規定，通知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使債務人事先知悉債權人對其聲請假處分情事，此與上揭強制執行法保護債權人之立法意旨有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31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假處分，禁止相對人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不服原裁定命供擔保金額部分，提起抗告，仍有維持假處分隱密性之必要，爰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本件相對人因假處分不能提示如原裁定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所受損害，應為不能即時取得票款所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原裁定卻以系爭本票之票面總金額附加週年利率6%之利息核定擔保金額，實屬過高。另原裁定未准許伊以等值之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亦有不當。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酌定擔保金額逾新臺幣（下同）1,714萬2,300元部分，並准許抗告人以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法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定，並依同法第533條準用於假處分程序。經查：
　㈠就假處分之請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其承攬相對人承包之臺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地上權案新建工程立體連通空橋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其交付相對人系爭本票為履約保證及預付訂金保證，嗣相對人簽發支票已因存款不足退票高達110張，金額合計達5,461萬8,709元，相對人恐難以支付其請領之工程款及後續繼續施工之款項，其依民法第265條不安抗辯權及同時履行抗辯權規定，請求相對人先為給付，相對人若提示其簽發之系爭本票。將造成其巨大損害等情，並提出系爭本票、系爭工程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等資料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5至37、43至56頁），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處分之原因部分：
　　抗告人主張其並無違約，惟於114年11月13日接獲相對人之板橋漢生郵局同年月12日00014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內容指摘其擅自停工，就已計價未撥款部分將暫停撥款，充做損害賠償金用途，且要求其於114年11月12日前復工，並追回停工工期，否則將以拒絕履約論，其恐相對人以其已違約為由而提示系爭本票，本件如不即時禁止相對人處分系爭本票，將造成標的物之現狀變更，則其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本票之權利，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並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在卷為佐（見原法院卷第57至60頁），應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但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㈢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又債權人聲請禁止債務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終結前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則債務人因該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乃債權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終結後無支付能力，致債務人提示系爭支票後無法取得系爭支票票款（含依票據法第133條規定所得請求之利息）。故應以系爭支票票面金額附加得請求之利息定之擔保金額為適當（本院暨所屬法院108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4號研討結果參照）。次按發票人得記載對於票據金額支付利息及其利率。利率未經載明時，定為年利6釐，票據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抗告人請求假處分系爭本票票面金額共為5,714萬1,000元，且系爭本票並未載明利率，審酌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效力不能行使票據權利，且系爭本票面額合計為5,714萬1,000元，抗告人尚未提起本案訴訟，如以系爭本票全額起訴，為得上訴第三審之訴訟事件，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期限，依序為2年、2年6月、1年6月，推估本件禁止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為付款提示之期間約為6年，則相對人因未能即時獲取系爭本票票款之損失約為7,771萬1,760元（計算式：5,714萬1,000元＋5,714萬1,000元6%6＝7,771萬1,760元），取其概數，爰酌定抗告人之擔保金額為7,780萬元。至抗告人雖主張應依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利息，核與票據法第1項、第2項規定不符，尚不足採。另抗告人陳明願提供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部分，核與現金相當，應予准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命抗告人以7,780萬元供擔保後，相對人就系爭本票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所命之擔保金額過高，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請求以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部分，核無不可，爰更正原裁定主文第1項如本件主文第3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74號

抗  告  人  聯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鴻聯  





相  對  人  萬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鴻山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萬德營造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

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304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更正為「抗告人以新臺幣柒仟柒佰捌拾萬元或

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後

，相對人就附表所示本票，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不得向付款

人為付款之提示。」。

　　理　由

一、按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

    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

    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設。強制

    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乃規定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處分裁定送

    達同時或送達前為之，以避免程序稽延，保障債權人權益。

    是債權人對於駁回其假處分聲請之裁定乃至命供擔保金額於

    其不利之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倘依民事訴訟法第533

    條準用第528條第2項規定，通知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使債

    務人事先知悉債權人對其聲請假處分情事，此與上揭強制執

    行法保護債權人之立法意旨有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

    第31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假處分，禁止相

    對人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不服原裁定命供擔保金額部分

    ，提起抗告，仍有維持假處分隱密性之必要，爰不通知相對

    人陳述意見，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本件相對人因假處分不能提示如原裁定附表

    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所受損害，應為不能即時取得票

    款所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原裁定卻以系爭本票之票面總金

    額附加週年利率6%之利息核定擔保金額，實屬過高。另原裁

    定未准許伊以等值之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亦有不當

    。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酌定擔保金額逾新臺幣

    （下同）1,714萬2,300元部分，並准許抗告人以等值之第一

    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

    2條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

    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法

    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定，並依同法第533條準用於假處分

    程序。經查：

　㈠就假處分之請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其承攬相對人承包之臺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

    地上權案新建工程立體連通空橋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其

    交付相對人系爭本票為履約保證及預付訂金保證，嗣相對人

    簽發支票已因存款不足退票高達110張，金額合計達5,461萬

    8,709元，相對人恐難以支付其請領之工程款及後續繼續施

    工之款項，其依民法第265條不安抗辯權及同時履行抗辯權

    規定，請求相對人先為給付，相對人若提示其簽發之系爭本

    票。將造成其巨大損害等情，並提出系爭本票、系爭工程之

    工程承攬合約書、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

    查覆單等資料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5至37、43至56頁），堪

    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處分之原因部分：

　　抗告人主張其並無違約，惟於114年11月13日接獲相對人之

    板橋漢生郵局同年月12日00014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

    信函），內容指摘其擅自停工，就已計價未撥款部分將暫停

    撥款，充做損害賠償金用途，且要求其於114年11月12日前

    復工，並追回停工工期，否則將以拒絕履約論，其恐相對人

    以其已違約為由而提示系爭本票，本件如不即時禁止相對人

    處分系爭本票，將造成標的物之現狀變更，則其請求相對人

    返還系爭本票之權利，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等情，並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在卷為佐（見原法院卷第57至

    60頁），應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釋明，雖其釋明尚

    有不足，但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㈢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

    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

    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

    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

    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又債權人

    聲請禁止債務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終結前向付款人為付

    款之提示，則債務人因該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乃債權人於

    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終結後無支付能力，致債務人提示系爭

    支票後無法取得系爭支票票款（含依票據法第133條規定所

    得請求之利息）。故應以系爭支票票面金額附加得請求之利

    息定之擔保金額為適當（本院暨所屬法院108年度法律座談

    會民事類提案第24號研討結果參照）。次按發票人得記載對

    於票據金額支付利息及其利率。利率未經載明時，定為年利

    6釐，票據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抗告人

    請求假處分系爭本票票面金額共為5,714萬1,000元，且系爭

    本票並未載明利率，審酌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效力不能行使

    票據權利，且系爭本票面額合計為5,714萬1,000元，抗告人

    尚未提起本案訴訟，如以系爭本票全額起訴，為得上訴第三

    審之訴訟事件，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

    、二、三審審判案件之期限，依序為2年、2年6月、1年6月

    ，推估本件禁止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為付款提示之期間約為6

    年，則相對人因未能即時獲取系爭本票票款之損失約為7,77

    1萬1,760元（計算式：5,714萬1,000元＋5,714萬1,000元6%

    6＝7,771萬1,760元），取其概數，爰酌定抗告人之擔保金

    額為7,780萬元。至抗告人雖主張應依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

    利息，核與票據法第1項、第2項規定不符，尚不足採。另抗

    告人陳明願提供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

    單供擔保部分，核與現金相當，應予准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命抗告人以7,780萬元供擔保後，相對人

    就系爭本票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為付款之

    提示，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所命之擔保金額

    過高，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請求以等值之第

    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部分，核無不可

    ，爰更正原裁定主文第1項如本件主文第3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74號

抗  告  人  聯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鴻聯  





相  對  人  萬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鴻山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萬德營造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30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更正為「抗告人以新臺幣柒仟柒佰捌拾萬元或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本票，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

　　理　由

一、按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設。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乃規定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處分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前為之，以避免程序稽延，保障債權人權益。是債權人對於駁回其假處分聲請之裁定乃至命供擔保金額於其不利之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倘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8條第2項規定，通知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使債務人事先知悉債權人對其聲請假處分情事，此與上揭強制執行法保護債權人之立法意旨有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31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假處分，禁止相對人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不服原裁定命供擔保金額部分，提起抗告，仍有維持假處分隱密性之必要，爰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本件相對人因假處分不能提示如原裁定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所受損害，應為不能即時取得票款所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原裁定卻以系爭本票之票面總金額附加週年利率6%之利息核定擔保金額，實屬過高。另原裁定未准許伊以等值之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亦有不當。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酌定擔保金額逾新臺幣（下同）1,714萬2,300元部分，並准許抗告人以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法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定，並依同法第533條準用於假處分程序。經查：

　㈠就假處分之請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其承攬相對人承包之臺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地上權案新建工程立體連通空橋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其交付相對人系爭本票為履約保證及預付訂金保證，嗣相對人簽發支票已因存款不足退票高達110張，金額合計達5,461萬8,709元，相對人恐難以支付其請領之工程款及後續繼續施工之款項，其依民法第265條不安抗辯權及同時履行抗辯權規定，請求相對人先為給付，相對人若提示其簽發之系爭本票。將造成其巨大損害等情，並提出系爭本票、系爭工程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等資料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5至37、43至56頁），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處分之原因部分：

　　抗告人主張其並無違約，惟於114年11月13日接獲相對人之板橋漢生郵局同年月12日00014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內容指摘其擅自停工，就已計價未撥款部分將暫停撥款，充做損害賠償金用途，且要求其於114年11月12日前復工，並追回停工工期，否則將以拒絕履約論，其恐相對人以其已違約為由而提示系爭本票，本件如不即時禁止相對人處分系爭本票，將造成標的物之現狀變更，則其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本票之權利，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並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在卷為佐（見原法院卷第57至60頁），應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但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㈢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又債權人聲請禁止債務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終結前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則債務人因該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乃債權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終結後無支付能力，致債務人提示系爭支票後無法取得系爭支票票款（含依票據法第133條規定所得請求之利息）。故應以系爭支票票面金額附加得請求之利息定之擔保金額為適當（本院暨所屬法院108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4號研討結果參照）。次按發票人得記載對於票據金額支付利息及其利率。利率未經載明時，定為年利6釐，票據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抗告人請求假處分系爭本票票面金額共為5,714萬1,000元，且系爭本票並未載明利率，審酌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效力不能行使票據權利，且系爭本票面額合計為5,714萬1,000元，抗告人尚未提起本案訴訟，如以系爭本票全額起訴，為得上訴第三審之訴訟事件，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期限，依序為2年、2年6月、1年6月，推估本件禁止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為付款提示之期間約為6年，則相對人因未能即時獲取系爭本票票款之損失約為7,771萬1,760元（計算式：5,714萬1,000元＋5,714萬1,000元6%6＝7,771萬1,760元），取其概數，爰酌定抗告人之擔保金額為7,780萬元。至抗告人雖主張應依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利息，核與票據法第1項、第2項規定不符，尚不足採。另抗告人陳明願提供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部分，核與現金相當，應予准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命抗告人以7,780萬元供擔保後，相對人就系爭本票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所命之擔保金額過高，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請求以等值之第一商業銀行平鎮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部分，核無不可，爰更正原裁定主文第1項如本件主文第3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